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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 高考

志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经

考生本人校对签字。 考生的

志愿一经校对签字确认后，

不得更改； 已被高校正式录

取的考生，一律不准改录。

填报高考志愿是考生在

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中作为行

为主体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

每一位考生都应重视和珍惜。

考生对志愿表校对签字，实际

上是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是

对自己的前途负责，志愿表一

经签字确认，不得更改。考生

对自己校对签字的志愿信息

负全责，因以下原因产生的后

果由考生本人承担：不按规定

参加志愿填报； 选报志愿不

当；自动放弃填报志愿；在规

定时间不校对签字；委托他人

代填、代校、代签；本人拒签、

错填、漏填；因保管志愿填报

系统登录密码不严而造成志

愿被他人篡改或被代填等。

从近几年情况看， 委托

他人代填、代校、代签，容易

造成志愿信息的错误， 一旦

产生不良后果， 考生后悔莫

及。 考生一定要有风险意识

和责任意识，慎重填报志愿，

高度重视签字确认工作。

■记者 奉永成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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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录取工作六个环节

电子纸介档案同等重要

高考志愿必须

考生本人校对签字

（1）确定调档比例。招生

学校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

和我省要求，向我省提出调档

比例申请， 经我省审核后执

行。

（2）设置调档模板。在每

一批次投档前，将本批次录取

控制分数线、 学校调档比例、

排序成绩项等投档条件输机，

形成本批次投档模块。

（3）计算机投档。投档严

格按照事先审批的投档模块

由计算机自动投档。招生学校

在规定的时间里下载、审阅投

到本校的考生电子档案，并根

据本校《招生章程》中公布的

录取规则确定拟录取和拟退

档的考生名单，并按时上载拟

录、退信息，等待省教育考试

院确认。

（4）办理录退确认手续。

省教育考试院录检人员根据

招生政策和规定确认学校拟

录、退考生名单，在出现没有

注明退档原因或退档原因不

真实或未按录取规则录取的

情况时， 向招生学校提出录

检意见并传给学校，招生学校

在收到信息后必须及时作出

符合政策和规定的处理意

见。

（5）完成录取。招生院校按

规定完成本批次各科类和计划

性质的招生计划。

（6）邮寄录取通知书及有

关资料。 招生学校完成录取

后，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形成录

取考生数据库，并据此打印相

应录取考生名册以及民办本

科院校的《录取考生信息确认

表》， 作为考生被高校正式录

取的依据，予以备案。高校根

据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备案的

录取新生名册填写考生录取

通知书，加盖本校校章，并负

责将考生录取通知书连同有

关入学报到须知、资助政策办

法等相关材料（民办本科院校

还须附加省教育考试院出具

的《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一

并直接寄送被录取考生。未加

盖“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委员会录取专用章”的录取新

生名册一律无效。

考生档案分电子档案和纸

介质档案。 考生电子档案是高

校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考生电

子档案内容主要包括考生报名

信息（含身份证号、思想政治品

德考核鉴定或评语、应届高中毕

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信息）、

体检信息、志愿信息、成绩信息

和考生参加高校招生考试的诚

信记录（主要指招生考试过程中

违规的简要事实及处理结果）等

内容。

考生电子档案须与考生报名

登记表、体检表、报考学校（专业）

志愿表及考生各科考试成绩等纸

介质材料的相对应部分的内容一

致。 电子档案中的报名信息和志

愿信息须经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因考生本人填涂或校对失误造成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纸介质档案是高校学生学

籍管理的组成部分。考生纸介质

档案主要包括高考报名登记表、

体检表、志愿表、高中阶段学籍

档案材料和优惠证明材料等。

我省考生的纸介质档案由

县（市、区）招办统一管理，不进

入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录取现场。

所有被录取的考生凭高校录取

通知书、 身份证和准考证到县

（市、区）招生办指定的地点领取

经密封盖章的纸介质档案，报到

时由考生自己带交就读学校。领

取纸介质档案的时间一般在８

月下旬至９月底，具体时间由各

市（州）招考办通知。

六个录取环节

考生两类档案

我省网上录取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六个环

节。 高校招生考生档案分电子档案和纸介档

案，分别为录取新生的依据和入校后学籍管理

的组成部分，两者同等重要。

■记者 奉永成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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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录取工作人员进行网上操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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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长沙医学院依岳麓山脚，临湘江之畔，居雷锋故

里，是求学成才的理想园地。 她创建于 1989年，是全

国第一所民办医学本科院校， 国内第一所招收医学

专业留学生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现有长沙、衡阳两

个校区，占地 1200余亩，建筑面积 63.3万平方米。设

置临床医学、医学美容、中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

学、药学、药物制剂、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学、针灸推

拿学、护理学、生物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共 16 个本科专业及临床医学等

8个专科专业。 现有在校学生 1.7 万余人，教师 1100

余人。

实行专家治校，长沙医学院创一流品牌，屡获殊

荣。 2007年，学院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民办高校教育

教学质量 20强”、居第 2 位，2008 年度中国网大颁布

的大学排行榜中， 长沙医学院在全国民办本科院校

中居第一位。 多年来，学院先后荣获国家级、省部级

荣誉称号 30 余项，赢得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评

价、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人民满意的良好口碑。

实行大师执教，长沙医学院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吸引了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的优

秀学生以及来自巴基斯坦等国的海外留学生来我院

求学深造。学校大师云集。聘请了原全国人大常务委

员会副委员长、两院院士吴阶平教授出任名誉院长，

全国著名教育家、 心胸外科学专家胡冬煦教授担任

院长，全国知名专家祝继明教授、陈正炎教授、全国

优秀教师吴龙副教授、 留美学者禹华旭博士等具有

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 439 人，特聘外教 6 人，他们亲

自为本科生上课，深受学生欢迎。 同时，学校坚持引

进与培养相结合， 积极实施“银发工程”、“蓝青工

程”。 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80余所高校的博

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他们谦虚好学，热爱教育事

业，备受学生称赞。“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们不

断深化教学改革，注重学科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

和实验室建设。 其中《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被确

定为省级重点建设学科， 医学检验被确定为省级特

色专业，《断层解剖学》、《药物分析》被确定为省级精

品课程， 机能学实验室被确定为省级基础课示范实

验室。 近年来，教师发表科研论文 460 余篇，获省厅

级科研立项 80余项。

毕业生“德技双馨”是学校对人才培养的刚性要

求。为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高度重视临床

教学基地建设， 长沙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按三级医

院建设标准，总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开设正规床

位 800张，预计 2012年全面竣工。 目前，具有全面综

合医院功能的门诊、 急诊大楼已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开业服务社会。 学院现有附属医院 9所，实习医院

80所，实习床位 26000张；实验大楼配备了价值过亿

元的现代化教学仪器，先进的数码互动实验室，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校园网“一网打尽”每个角落，学生公

寓配备空调、电话、宽带网，有独立卫生间、洗漱间；

图书馆拥有纸质图书 64.5 万册、 电子图书 40.5 万

册，各类期刊 20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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